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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银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

（2026 年第二期）

一、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续签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1 亿元

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借款人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借款人）向

我行申请续签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1 亿元，保证金比例 100%，

保证金利率 1.4％，以第一笔签发日期为起始日，期限 1 年

（1 年内随用款计划陆续签发完毕，每次签发期限为 6 个月，

循环使用总额度 1 亿元）。用途为购进烧结矿，还款来源主

要为销售收入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情况

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主

营业务为生铁、特种钢坯、棒材生产、销售，法定代表人王

雪原，注册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，注册资本 15

亿元，股东为唐山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00%）。

宽城建龙矿业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份 238,635,279.00 股，

持股比例 7.85%，构成我行关联方。因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

公司是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控股 100%的子公司，宽城

建龙矿业有限公司是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控股 80%的

子公司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应将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作为

我行关联方进行管理。

（三）定价政策

按照等价有偿、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，以不优于对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遵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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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本行规章制度，并经相关业务审批流

程审批。

（四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该笔关联交易金额 1 亿元，占我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比

例为 0.6%。

（五）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我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董事会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

25 日、2026 年 1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以上重大关联交易。承

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2月 4日签订了交易协议。

（六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认为以上重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交易公平，

符合公允原则，内部申报程序符合规定。

二、河北闻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1

亿元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河北闻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签发银行承

兑汇票1亿元，期限6个月，由借款人在我行保证金提供100%

质押担保，保证金利率 1.4%。用途为购买钢材，还款来源为

申请人经营收入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情况

河北闻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主营业务为一般项目：供应链管理服务；金属材料销售；

金属矿石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

化工产品）；机械设备销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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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产品销售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（无储存）。法定代表人刘

云生，注册地址中国（河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

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 B 座 2 层 201 室，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，

股东山西建龙钢铁有限公司出资45000万元，持股比例100%，

实际控制人为张志祥，张志祥同时为我行股东宽城建龙矿业

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宽城建龙矿业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

权 238,635,279.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7.85%，按照实质重于

形式和穿透的原则，将河北闻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我

行关联方进行管理，构成我行关联方。

（四）定价政策

按照等价有偿、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，以不优于对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遵守

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本行规章制度，并经相关业务审批流

程审批。

（四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该笔关联交易金额 1 亿元，占我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比

例为 0.6%。

（五）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我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董事会分别于 2025 年 7 月

30 日、8 月 5 日审议通过了以上重大关联交易。河北闻祥供

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5 日签订了交易协议。

（六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认为以上重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交易公平，

符合公允原则，内部申报程序符合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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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银行

2026 年 2 月 12 日


